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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自建立以来都是我国西部地区刑事法教学与研究的一个重镇。
同时，它也是我国西部地区唯一一个刑法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多年来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法学人才
。
学科教师队伍中，老中青不同层次都不乏优秀学者，也产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刑法学科长期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毒品犯罪研究。
以刑法学为依托，西南政法大学在十年前建立了“毒品犯罪与对策研究中心”，这是我国西部最早建
立的毒品问题研究基地，并被重庆市政府认定为“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因此.西南政法大学的毒品问题研究与刑事法研究从来都是紧密联系的。
以与法律有关的毒品问题研究为起点，西南政法大学对毒品问题研究逐步扩大到各个方面，并产生了
一批优秀成果，如由我校赵长青教授主编的《禁毒全书》被人们称为一部有关禁毒专题的“百科全书
”，并被江泽民主席作为礼品赠送给联合国禁毒署。
毒品问题研究是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色和强项。
我们这次推出的《西南刑事法与毒品问题研究文库》就突出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研究领域上的这一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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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学科长期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毒品犯罪研究。
以刑法学为依托，西南政法大学在十年前建立了“毒品犯罪与对策研究中心”，这是我国西部最早建
立的毒品问题研究基地，并被重庆市政府认定为“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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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虽遵从同时伤害特例原理，但于承继共犯情况下之因果关系不明确问题，仍有其复杂性。
如对承继共犯在宏观上持肯定论，则问题变得似乎简单了，由于整个犯罪过程皆处于先行者行为之作
用范围下，先行者无疑要承担既遂之责任，同时，既然后行者需对先行者之先前行为予以承继，则后
行者仍将对整个犯罪过程支配下之侵害结果负责，故后行者亦应承担犯罪既遂责任。
但由于肯定论之宏观立场并不妥当，因而尚不能做如此思考。
仍须回归于否定论立场上来，由于先行者行为作用于整个犯罪过程，其对最终结果承担既遂责任，此
并无疑义。
至于后行者责任问题，可以从如下两个角度进行思考：第一、承继共犯下之因果关系不明确与同时伤
害特例之间是否可以做同种对待？
一般认为，由于同时伤害特例之原理只是针对没有共犯关系之同时犯方能适用，而承继共犯下，毕竟
仍存在着共犯关系，这在论理上是否会有所不同？
且我们通常使用“同时伤害特例”这一表述，本身便似乎对介入犯罪的时间作了限定，即只能是“同
时介入”犯罪，而承继共犯下则面临本就是“不同时”介入犯罪，这是否又存在不同？
事实上，深入考察同时伤害特例原理可以发现，其重点并不在于“同时”与“不同时”与否，可以设
想如下情况：甲乙之间无共犯关系，但介入之时间有先有后，最终导致伤害结果出现且不能查明。
如遵从同时伤害特例原理，对此当然仍最终判定甲乙皆承担既遂之责任。
既然如此，同时伤害特例原理实质上应予涵盖之范围便不仅限于在介入犯罪时点上的同一性上，同理
，至于后来是否具有共犯关系亦不应当作为同时伤害特例原理适用之障碍。
因为，同时伤害特例原理于实质上可以概括为“对结果之发生皆具有可能之因果力且无法具体查明，
因而需对本可能是他人之行为承担责任”，而在这一点上，使承继共犯之后行者对本可能是先行者先
前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承担责任，亦与其精神相符，故并无适用上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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